
遵约委员会 
执行事务组 

CC-2011-3-11/Lithuania/EB
2 May 2012

  关于审查和评估根据第十五节第 2段提交的计划的决定 

  所涉缔约方：立陶宛 

 根据第 27/CMP.1 号决定附件所载并在《京都议定书》第十八条之下通过的
“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以及“《京都议定书》遵约

委员会议事规则”(议事规则) 1，执行事务组通过以下决定。 

  背景 

1. 执行事务组 2011 年 12 月 21 日作出的最后决定(CC-2011-3-8/Lithuania/EB)
使经该最后决定确认并收入其附件的初步调查结果(CC-2011-3-6/Lithuania/EB)第
24 段所载后果发生作用。根据初步调查结果第 24(b)段，立陶宛要按照第十五节
2第 2段和议事规则第 25条之二第 1款的实质性要求拟订第十五节第 1段所指计
划、按照第十五节第 2段在 6个月之内将计划提交执行事务组，并按照第十五节
第 3段报告计划的执行进度。 

2. 2012 年 3 月 26 日，立陶宛提交了一份文件，题为“响应遵约委员会执行事
务组关于立陶宛的最后决定(CC-2011-3-8/Lithuania/EB)，根据与《京都议定书》
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以及《京都议定书》遵约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5 条
之二拟订的计划”(CC-2011-3-9/Lithuania/EB；下称“计划”)。根据初步调查结
果第 24(b)(二)段，立陶宛的计划中包含第一次执行进度报告。按照议事规则第
10条第 2款，该计划和进度报告被视为执行事务组于 2012年 3月 27日收到。 

3. 鉴于秘书处在一封信函中澄清本事务组最后决定允许立陶宛最迟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提交其计划，立陶宛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提交了一项请求，请本事务
组着手对 CC-2011-3-9/Lithuania/EB 号文件所载计划进行审查和评估(CC-2011-3-
10/Lithuania/EB)。 

4. 本事务组按照第十五节第 2 段和议事规则第 25 条第 3 款审查和评估了立陶
宛的计划。该次审查和评估是通过议事规则第 11 条第 2 款之下规定的电子方式
进行的。在议事过程中，本事务组审议了计划，包括第一次进度报告，还审议了

立陶宛书面提交材料(CC-2011-3-5/Lithuania/EB)和补充书面提交材料(CC-2011-3-

  

 1 本文件所指“议事规则”都是指第 4/CMP.2号决议所载、后经第 4/CMP.4决定修订的议事规则。 

 2 本文件所指“节”是指第 27/CMP.1 号决定附件所载“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
序和机制”中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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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ithuania/EB)所载关于执行措施和时间表的信息，以及 2011 年 11 月 15 日至
16日举行的听证期间所收到的受邀专家就这些措施和时间表提出的咨询意见。 

5. 根据所提交的计划，本事务组得出结论认为，该计划符合第十五节第 2段和
议事规则第 25 条之二第 1 款的要求。执行事务组称赞立陶宛的计划和已取得的
进展。本事务组注意到计划所定措施尚未得到全部执行，促请立陶宛执行计划所

载全部措施。 

6. 按照第十五节第 3段，立陶宛要定期向本事务组提交计划的执行进度报告。
本事务组注意到立陶宛提交了书面材料，载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和 14 日根据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1款和“《京都议定书》第七条所要求的信息的编制指
南”(第 15/CMP.1 号决定)提交的 2012 年度提交材料，并请立陶宛在 2012 年 7
月 1日以前提交下一次进度报告。 

  决定 

7. 按照第十五节第 2 段和《议事规则》第 25 条之二第 3 款，本事务组的的评
估意见是，该计划： 

(a) 在各个章节中分别列出了并充分述及第十五节第 2 段所定的每项要点；
并且 

(b) 如能按照本决定加以执行，当可补救不遵约的情况。 

 参加审议和拟订本决定的成员和候补成员：Sandea JGS DE WET、Raú l 
ESTRADA-OYUELA 、 Balisi GOPOLANG 、 Rueanna HAYNES 、 Alexander 
KODJABASHEV、René LEFEBER、Gerhard LOIBL、Ainun NISHAT、Sebastian 
OBERTHÜR、Oleg SHAMANOV、Wei SU。 

 参加通过本决定的成员：Sandea JGS DE WET、Raúl ESTRADA-OYUELA、
Balisi GOPOLANG (候补成员作为成员 )、Rueanna HAYNES 、 Alexander 
KODJABASHEV、René LEFEBER、Gerhard LOIBL、Ainun NISHAT、Sebastian 
OBERTHÜR、Wei SU。 

 2012年 5月 2日在波恩协商一致通过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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